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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大兴区六届五次会议

第 151 号建议的办理报告（A 类）

张娜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黄村西大街与兴旺大街东侧安装路灯或修剪

树枝的建议”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首先，对您在繁忙的工作中关注大兴新城园林绿化建设工作

表示衷心的感谢！做好大兴新城城市绿化养护工作是政府赋予我

中心的职能，因此，您的建议使我中心倍受鞭策。

我中心在接到您的建议后，通过现场勘查和研究，确定了在

不违背修剪规范要求的前提下，根据树木生长实际情况和周围环

境，对树木进行修剪的方案。修剪内容包括：去掉路灯附近枯枝，

死枝，徒长枝，病害枝，直立枝，下垂枝。修剪目标是尽可能减



少该路段树木对路灯照射范围的影响。

方案确定后，我中心于 4 月 4 日开始对黄村西大街与兴旺大

街东侧的行道树进行修剪，出动作业人员 16 人，作业车辆 3 台，

共清理修剪树枝约 2 吨。于 4 月 7 日完成了修剪工作，并在修剪

完成后及时清理了施工现场，对修剪后的树木进行伤口处理，涂

抹愈伤膏，防止树木感染病虫害，并对树木进行补水工作。

截止目前，我中心已完成此建议的办理工作，通过修剪，减

少了行道树过于高大影响光照带来的安全隐患。同时加强对此类

行道树的巡查力度，对贴近路灯的高大树木进行及时修剪。

再次感谢您给我们提出的建议，我们一定在今后的园林绿化

建设及维护管理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，努力为改善大兴人文环

境，提高大兴人民生活质量和品位发挥我们园林服务中心应有的

作用。请您予以监督并提出更多合理意见与建议。

大兴区园林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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